
农安县农业农村局“治违禁 控药残 促

提升”三年行动

一、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管理方面。严把农药兽药行政许

可审批关口，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检查内

容和审核程序。加大农药兽药质量监测力度，严查隐性添加

禁用成分或其他成分。建立健全农药产品二维码标注、追溯

管理制度。加强限用农药监管，实行定点经营、实名购买、

购销台账、溯源管理。实施兽药二维码追溯管理，利用国家

兽药产品追溯管理系统加强对兽药产品和兽用原料药的追

溯管理，确保兽药生产企业出厂的兽药产品全部赋码上市，

产品入库出库信息上传率达到 100%，防止兽用原料药非法

流入养殖、屠宰环节。研究建立畜禽养殖场规范使用兽药制

度，根据全县实际情况，在规模畜禽养殖场建立健全驻场兽

医资格审查制度、兽药采购备案储存制度、兽药使用记录制

度、兽药使用休药期制度等四项制度，进一步规范规模畜禽

养殖场合理使用兽药，控制兽药残留。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

品管理，组织开展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专项整治。加强农药兽

药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督管理。协同开展农药兽药经营网络清

理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搜索引擎、第三方交易平台等对涉及

农药兽药经营和宣传情况开展自查整改，在信息查询、数据



提取、违法信息屏蔽、停止服务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有力

打击网上违法销售行为。

二、种植养殖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组织做好农产品生产

调查，以乡镇为单位摸清种植养殖主体情况，建立种植养殖

规模化生产主体名录档案，及时更新完善 14 个重点品种生

产者、生产基地、面积、产量、病虫害（病害）发生、用药

习惯、农产品上市等信息。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按照“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要求，每个网格要明

确专人负责。探索建立 14 个重点品种农兽药安全使用指导

员制度，负责区域内用药指导及监督。推广“阳光农安”模式，

尽快落地应用省数字农业云平台，引导生产主体应用云平台

上的“农业农村经营主体应用管理系统”，如实填报各类信息，

及时将化肥、农药等采购、使用情况上传至系统中，对于安

装农机作业监测设备的农机具，注意保存作业轨迹。运用视

频等电子化工具，强化生产过程的管控。

三、推进种植养殖方式转变方面。结合本地农产品生产

现状，指导种植养殖主体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模式，持续推进

农兽药化肥减量增效。倡导科学种植，推广轮作间作模式，

降低菌源基数和虫口密度，集成推广生态调控、生物防治、

理化诱控、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强化绿色养殖，推进

健康养殖方式发展。督促各类养殖主体加强对水产、肉鸡、

蛋鸡兽药使用管理。实施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选择确定

推广点，加强用药指导，提升养殖户科学用药水平。在全县



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从源头规范兽用抗菌药使

用，促进畜产品养殖生产方式转变。学习借鉴国家兽用抗菌

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示范经验，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把宣

传书发放到全县规模养殖场（户）。指导开展减抗法规培训，

制作下发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评价标准解读提纲，指导开

展减抗工作培训，增强监管人员法律意识，全面提升基层工

作人员履职尽责能力和监管水平。将牛羊禽屠宰全面纳入定

点管理。

四、种植养殖屠宰环节使用禁限用药物行为查处方面。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构要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

度，用好快速检测（以下简称“速测”）手段，实行精准监管，

对种植养殖屠宰环节违规使用禁限用药物的要坚持“零容忍”。

要在农兽药经营门店、种植养殖基地和合作社等场所张贴禁

限用药物清单，如：张贴《禁限用农药名录》等。落实“吉林

省兽药诚信经营公示板”做法，对新开办的兽药经营企业和兽

药采购者明确“经营十严”、“购买十宜”的要求，发放“防疫台

历”，通过附加兽药使用有关法规和禁限用药品名单等方式，

加大对养殖场（户）安全用药方面的宣传，防止养殖场（户）

滥用、乱用和不规范使用兽药。扩大水产养殖宣传，在养殖

基地等显著位置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适时举办农药兽

药经营人员培训班，提高农药兽药经营人员规范经营意识和

专业素质。督促农药兽药经营门店落实用药宣传。充分利用

限用农药经营购销台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购买限用农



药实际用途与标签标注使用范围不一致的，应依法严厉查处。

加大农产品检测和监督抽查力度，提高重点产品抽检比例，

发现不合格产品依法及时销毁或无害化处理，及时向社会公

布抽检信息和查处结果,对涉嫌违法的跟进开展执法查处，强

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五、上市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管控方面。加强安

全用药宣传，让种植养殖者牢固树立“不合格产品不上市”的

意识，切实纠正常规农兽药可随意使用的错误认识。对 14

个重点品种的规模化生产主体，每年组织一次安全用药培训

或现场指导。积极推进农兽药残留速测工作。在 14 个重点

品种上市高峰期，加强农兽药残留的监督抽查，强化分析研

判。重点强化“瘦肉精”监管，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对辖

区猪、牛、羊养殖（场、户）、运输车辆、活畜交易市场、

畜类屠宰企业开展“拉网式”筛查和监督抽检，紧盯“瘦肉精”

等非法添加行为，加大抽检力度，增加抽检频次，提高查处

违法经营含“瘦肉精”牛、羊肉的针对性。强化活畜交易市场

和收贮贩运环节监管，严查“瘦肉精”生产源头和违法交易行

为，依法落实 “瘦肉精”监管责任和企业“瘦肉精”自检责任。

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要依法处置并督促整改到

位。

六、达标合格证制度推广应用方面。大力推进食用农产

品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加强合格证开具日常巡查检查

和宣传指导工作。督促生产 14 个重点品种的农产品生产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在农产品上市时进行检测

并开具合格证。对合格证实施成果进行及时总结宣传，扩大

合格证社会影响力。对冒名开具、虚假合格的要采取有效管

理措施，如：将失信主体列入农产品质量安全失信“黑名单”

等，实施信用化、精准化管理。

七、市场准入管理方面。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用农

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市监食经〔2018〕

79号）等文件要求，加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力度，

督促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和销售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等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重点查验并留存 14 个重点品种的可溯

源凭证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食用农产品，

不得采购、贮存和销售来源不明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用农产品；不得在运输、贮存、销售过程中添加使用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及时清理过

期变质的食用农产品。加大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监督检

查和隐患排查力度，结合往年监督检查、监督抽检、投诉举

报等情况，梳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环节风险隐患，采取针

对性措施有效化解食品安全风险。持续推进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规范化建设，巩固“四个百分之百”建设成果。扎实做好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检验能力提升工程建设，督促市场开办

者严格依法落实入场销售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或快速检测

规定，鼓励市场开办者对“五棵菜”中克百威、三挫磷等禁限

用农药，腐霉利、灭蝇胺等易超标的常规农药残留开展针对



性速测。对 14 个重点品种加大日常监管和监督抽检力度，

严厉打击在市场销售过程中添加使用禁限用药物，超范围超

剂量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重点对经营病死动物肉、兽药残留超标肉、来源不明肉及掺

杂掺假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对水产品药物残留超标及鲜活

水产品暂养过程添加使用违禁物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

为的查处力度。重点对时令果蔬农药残留超标及销售过程添

加使用违禁物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查处力度。

八、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环节管理方面。指导督促食品

生产企业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

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2013）》和产品标准等组织生产

活动，加强对原料采购验收、供应商审核等原料环节的控制，

切实把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以本地区旅游景区、餐饮

集中区、大型活动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以景区（景点）内

及周边餐饮、大型活动周边餐饮、旅游团队接待单位以及地

方特色餐饮、承接婚寿喜宴餐饮单位、农家乐等重点场所为

监管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和专

项检查。突出原料采购、食品贮存、凉菜制作、生食海产品

加工、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留样等加工

环节的隐患排查，加强畜禽肉及其制品、冷荤凉菜和高风险

食品品种监管，严格执行食品及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采购

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加强食品加工过程管

控。特别在采购 14个治理品种时应查验并留存可溯源凭证



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杜绝采购无证产品。对问题企业和食

品，及时采取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召回等行政强制措施，涉

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九、行刑衔接方面。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和卫生健

康局根据各自职责对豇豆中的灭蝇胺、克百威、氧乐果、水

胺硫磷；韭菜中的镉（以 Cd计）、腐霉利、氯氟氰菊酯和高

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氧乐果、克百威；芹菜中的毒死蜱、

甲拌磷、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氧乐果、克百威；

菜豆中的吡虫啉、克百威；辣椒中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鸡蛋中的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类（总量）、甲硝

唑；乌鸡中的甲氧苄啶、磺胺类（总量）、恩诺沙星、五氯

酚酸钠（以五氯酚计）；牛羊肉中的克伦特罗、地塞米松、

恩诺沙星；淡水鱼中的恩诺沙星、孔雀石绿、地西泮、呋喃

唑酮代谢物、氯霉素等安全性指标进行抽样检测和风险监测，

及时公布监测信息，依法依规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开展

核查处置，构成犯罪的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持续加大

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查处生产过程和市场销售过程中添加使

用禁限用药物，超范围超剂量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

加剂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查处食品生产、餐饮服务过程

中及水产品暂养期间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及违规使用食品

添加剂、保鲜剂、防腐剂等行为。不断强化行刑衔接，对涉

嫌犯罪的案件，要坚决移送公安机关，严禁有案不移、有案

不立、以罚代刑。对公安机关商请提供认定意见、风险评估



意见以及无害化处理涉案物品的，各部门予以配合。公安机

关把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农药“黑窝点”、非法使用禁限用药物

及“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作为行动的重点，及时掌握本地农

产品抽检情况，强化线索收集，广布特情耳目，充分发挥基

层派出所优势，对可疑问题开展重点排摸，按照“全链条、全

环节、全要素”打击犯罪的工作要求侦办犯罪案件，确保办案

质量。加强案件经营，公安机关要以侦办精品案件、集群案

件、网络案件为重点，全链条打击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

犯罪。积极对接农业农村、畜牧管理、市场监督等部门建立

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密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获取案件线索。对典型案件及时曝光，宣传公安机关打击危

害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犯罪的力度与决心。检察机关依法履

行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强化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落实与完善，严禁有案不移、有

案不立、以罚代刑等。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探索建

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违法者违法成本。充

分发挥检察建议作用，推动完善管理制度。法院充分发挥刑

事审判职能，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优先立案，依法从重

从快惩处造成严重后果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刑事被告

人，依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刑事被告人宣告禁止令。

十、完善农兽药残留全链条治理机制方面。强化组织协

调机制。健全会商机制。强化部门合作，结合食用农产品追

溯体系建设情况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情况，探索通



过信息化手段，健全和完善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

衔接机制，实现数据互通、信息共享、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建立健全产地、市场不合格产品信息双向通报查处机制，及

时通报不合格产品销售流向、产地等信息，实现双向追踪溯

源，共同核查处置；完善案件查办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吉

林省市场监管厅跨区域联合执法制度（试行）》《吉林省市场

监管厅 吉林省公安厅加强执法协作工作实施办法》，深入开

展“溯源”行动，对近 2年案件线索开展“回头看”，形成重点

案件线索台帐，深挖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

农安县农业农村局

2023年 12月 7日






